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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哪裡可以

獲得就業訊息

或工作機會？ 

一、注意事項： 

（一）可自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所屬各就業服務站網站查詢工作機會。 

（二）可透過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所屬「台灣就業通」網站尋找就業機會。 

二、聯絡電話： 

（一）臺北市就業服務處(02)2308-5231                                                                   

（二）台灣就業通 0800-777-888                                                                    

2、新住民如何

參加生活成長

營？ 

一、申請程序：配偶設籍臺北市之新住民即可參加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辦理之新住民生活成長營，課程內容包括本國語文訓 

  (臺語暨中文簡正體書寫對照)、飲食文化、手工藝訓練、文化習俗風俗民情介紹、生育及優生保健、認識臺灣及臺北、居 

  留及設籍輔導、戶政法令及社福教育資源介紹等等。 

二、詢問電話：(02)27256065、(02)28837750、(02)237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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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住民應如

何申請歸化我

國國籍？ 

一、法令依據：國籍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申請條件：新住民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即取得外僑居留證後），於國內申請時往前推算每年合計有 183天以上合 

  法居留之事實連續 3年以上、年滿 20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 

  明之刑事案件紀錄，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之證明文件，可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並於內政部許可 

  歸化之日起，1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 

  能於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三、申請程序：由本人向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申請，函直轄市、縣(市)政府層轉內政部許可。 

四、應備文件： 

 (一)歸化國籍申請書。 

 (二)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三)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外僑居留證居留事由為「依親」者免附）。 

 (四)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認定標準第 3條所定之證明文件。 

 (五)相片 1張（比照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 

 (六)證書規費（費額依現行規定收取，請以郵政匯票繳交，受款人註明為內政部）。 

 (七)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應繳證件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

交部驗證。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上述條件及文件係一般案件，如遇特殊情況，仍應依法令及內政部相關規定辦理。 

2、新住民與國

人結婚申請歸

化者，其前與

外籍人士所生

未成年子女，

應如何申請歸

化我國國籍？ 

一、法令依據：國籍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申請條件：未成年之外國籍或無國籍人，其父、母、養父或養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者，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 

  滿三年，且未具備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條件或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 

  常識，亦得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並應於內政部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喪失原有國籍者自滿一 

  定年齡之日起，1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 

  不能於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三、申請程序：未成年人由父母或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向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申請，函直轄市、縣(市)政府層轉內政部許 

  可。 

四、應備文件： 

(一)歸化國籍申請書。 

(二)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三)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未滿 14歲者免附）。 

(四)附繳父母雙方或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 

(五)婚姻狀況證明。 

(六)出生證明及親子關係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七)相片 1張（比照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 

(八)證書規費（費額依現行規定收取，請以郵政匯票繳交，受款人註明為內政部）。 

(九)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應繳證件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

交部驗證。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上述條件及文件係一般案件，如遇特殊情況，仍應依法令及內政部相關規定辦理。 

衛 

生 

保 

1、請問要如何

加入健保? 

1、加入健保之方式： 

 （1）如果沒有工作，但依法可依附有工作的配偶或直系血親投保時，應到配偶或直系血親的投保單位，以眷屬身分辦理投 

    保。 

 （2）如果沒有工作，也沒有可依附投保的配偶或直系血親，就到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辦理投保。 

2、詳細的健保資格及保費計算等，可向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洽詢規定辦理 (02-27065866)。 

新住民專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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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懷孕之後有

沒有補助可以

申請? 

配偶設籍臺北市之新住民懷孕婦女補助項目： 

（1）孕婦唐氏症篩檢：懷孕 9-13週者補助 2,200元(檢查費)或懷孕 14-20週者補助 1,000元(檢查費)「擇一項補助」 

（2）提供產前遺傳診斷檢查及遺傳診斷諮詢：高危險群孕婦可補助 5,000元(羊水分析檢驗費)。 

（3）新住民設籍前未納健保之產前檢查費用：每案補助 1595元。（詳情請至【孕前】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補助） 
（4）搭乘臺北市好孕 2U 專車，由臺北通派發孕婦證及 8,000 元好孕 2U 電子乘車金。（詳情請至【孕中】臺北市好孕 2U 專車

補助） 

 
3、 小孩可以

打免費的肺炎

疫苗嗎?如果

因為工作關係

在大陸常住但

是戶籍在台灣

可以申請嗎? 

（1）自 101年 1月 2日起，持有衛生局 0-6 歲兒童醫療補助證之 1-5歲兒童，可至特約醫療院所免費接種肺炎鏈球菌，惟掛號 

   及診察費仍須依健保規定付費；建議可至健康服務中心施打疫苗以減低相關費用。 (備註：中央提供免費接種對象為 5歲 

   以下之高危險群及中低收入戶兒童) 

（2）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計畫提供符合補助資格之 0-6歲及第 3胎以上兒童門診、急診、住院及健康檢查等部份費用補助，不 

   受居住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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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裡經濟有

困難，請問那

邊可以申請補

助? 

為減輕本市新住民弱勢家庭經濟壓力，社會局提供新住民社會救助、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中)低收入戶補助、急難救助、弱勢

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等多項經濟扶助。另外也提供子女托育經濟扶助，提供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幼兒教育券、

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助、臨時托育補助、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第三胎以上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育兒津貼等

經濟補助，減輕新住民照顧子女的負擔，可以直接找當地社福中心，如需外語服務，則可找臺北市新住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02-2558-0133。 

2、跟另一半一

直吵架，可以

去哪裡找諮商

或律師? 

臺北市新住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有設置多國語之「外語諮詢專線」(02-2558-0133)，提供新住民家庭電話諮詢服務，新住民

可來電告知情形之後，再協助提供需要的法律或其他諮商。 

💕 113保護專線是一支 24小時全年無休的服務專線，除國語及閩南語外，提供英語、越南語、印尼語、泰國語、日語等 5種

語言的通譯服務，由專業社工人員於線上受理全國家庭暴力、老人保護、身心障礙者保護、兒童少年保護及性侵害、性騷擾事

件通報或求助諮詢。（諮詢服務：113線上諮詢） 

3、可以去哪裡

找保母? 

社會局有結合民間單位建立社區保母系統、就近提供家長鄰近社區之保母資源，並有系統承辦單位定期訪視與輔導保母托育情

形，保障托育品質。詳情可洽臺北市育兒網或電洽 02-2748-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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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籍配偶
與我國國人結
婚所生子女，
如何申報出生
登記？ 

一、國內出生：（詳情請至戶政業務小精靈出生登記） 

二、國外出生：（詳情請至內政部移民署） 

2、外籍配偶
與國人結婚，
如何申辦結婚
登記？ 

一、與大陸地區人民結婚：結婚雙方當事人(新郎及新娘)有一方為大陸地區之人民（詳情請至戶政業務小精靈） 

二、與大陸地區以外之外國人結婚：結婚雙方當事人(新郎及新娘)有一方為非大陸地區之外國人（詳情請至戶政業務小精靈） 

三、國籍申辦須知專網。 

3、外籍配偶
與國人離婚，
如何申辦離婚
登記？ 

一、協議離婚：戶政業務小精靈-兩願(協議)離婚 

二、法院判決離婚：戶政業務小精靈-法院判決離婚 

三、法院調解離婚：戶政業務小精靈-法院調(和)解離婚 

https://born.taipei/cp.aspx?n=5E6FB49CBE1207E0
https://born.taipei/cp.aspx?n=D98ABCB51B230AAE
https://born.taipei/cp.aspx?n=D98ABCB51B230AAE
https://niwfs.eden.org.tw/
https://niwfs.eden.org.tw/
https://ecare.mohw.gov.tw/WebChattingCtrl?func=getChattingBoardByClient
https://welfare.gov.taipei/Kids/Home/Index
https://iwnet.civil.taipei/NewHouseHold/HouseHold/Pick/66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244/7250/7281/%E5%AE%9A%E5%B1%85/36430/
https://iwnet.civil.taipei/NewHouseHold/HouseHold/Result/123
https://iwnet.civil.taipei/NewHouseHold/HouseHold/Pick/124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190
https://iwnet.civil.taipei/NewHouseHold/HouseHold/Result/131
https://iwnet.civil.taipei/NewHouseHold/HouseHold/Result/132
https://iwnet.civil.taipei/NewHouseHold/HouseHold/Result/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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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籍配偶
離婚後，要如
何取得身分
證？ 

外籍配偶離婚後，因喪失依親的居留事由，原則上無法在臺灣繼續居留，也無法歸化我國取得身分證，但如有特殊情形， 

例如：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會面交往或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

護人或輔助人等情事，則可以新事由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在臺灣繼續居留。 

舉例來說，外籍配偶離婚後，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有監護權或會面交往者，如要申

請取得國民身分證，要先依國籍法規定向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申請國籍歸化，並應於內政部許可歸化之日起，1年內提出喪

失原有國籍證明。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能於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明

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一、欲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應具備下列各款要件： 

(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年以上。 

(二)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二、申請歸化國籍需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文件。 

(二)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之證明文件。 

(三)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四)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書。（外籍配偶如原以國人配偶身分申請「依親」居留，已繳驗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文件，離婚後迄

申請時，無出境紀錄，得准予免繳附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書。） 

(五)最近 2 年內所拍攝正面彩色脫帽相片 1張（同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 

背面書寫姓名）。 

(六)證書規費新臺幣 1,200 元。(請以郵政匯票繳交，受款人：內政部)。 

 

三、歸化我國國籍經許可後，應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臺灣地區居留證」，於 1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後，並在臺灣居留

滿一定期間後，始能續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臺灣地區定居證」，俟取得定居證後，方可在欲設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初設戶籍

登記及初領國民身分證。 

 

四、初設戶籍登記所需文件為： 

(一)戶口名簿(單獨立戶者免附，但須提憑遷入單獨立戶之房屋所有權證明等相關文件)。 

(二)最近 2年內所拍攝正面彩色脫帽相片 1張或數位相片(規格請詳見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三)初領戶口名簿規費新臺幣 30元；初領國民身分證，規費新臺幣 50元。 

 

◎如欲了解申辦歸化國籍應繳證件，可連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參閱，首頁-法規與申辦須知-國籍申辦須知-國籍變更申請書暨

提憑證件一覽表。 

◎應繳證件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

交部驗證。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申請臺灣地區居留證及臺灣地區定居證所需文件請洽內政部移民署各地服務站洽辦。 

5、新住民
（外國人或無
國籍人）如何
申請中華民國
國籍？及申辦
中華民國身分
證之資格？ 

一、有關歸化中華民國國籍之規定，依國籍法第 3條或第 4條規定，應具備下列各項要件，向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歸化

中華民國國籍： 

（一）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每年合計有 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年或 5年以上。依中華

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二）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 

（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若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身分或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者，免

附。) 

（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二、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許可後，再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臺灣地區居留證」，且於內政部許可歸化之日起，1年內提出喪失原

有國籍證明，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能於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得

申請展延時限外，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三、居留滿一定期間後(已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臺灣地區定居證」，俟取得定居證後即可向設籍地

戶政所申請初設戶籍登記及申領國民身分證。 

 

◎應繳證件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

交部驗證。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190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244/7250/7281/%E5%AE%9A%E5%B1%85/36430/


6、外國人士
(不含港澳及
大陸地區人

士)請領身分
證流程？有居
留證後要多久
才可取得身分
證？辦理方
式？ 

一、請先依歸化國籍規定向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提出申請，戶政事務所將會層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轉內政部許可。 

二、內政部許可歸化中華民國國籍。 

三、向內政部移民署各地服務站申辦「臺灣地區居留證」，並應於內政部許可歸化之日起 1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屆期

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能於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

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四、已提出喪失原屬國籍證明後，再按入出國及移民法之規定，居留滿一定期間後【自核准居留之日起，連續居住 1年；或居

留滿 2年且每年居住 270日以上；或居留滿 5年且每年居住 183日以上】，再向內政部移民署各地服務站申請「臺灣地區定居

證」。 

五、取得臺灣地區定居證後，即可向設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辦初設戶籍登記及初領國民身分證。 

 

◎應繳證件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

交部驗證。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7、我已經喪
失中華民國國

籍了，可是我
想再回臺灣長
期居住，我要
準備什麼資料
才能拿到中華
民國身分證
呢？ 

一、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二、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回復國籍者，係我國國民之配偶，外僑居留證居留事由為「依

親」者，免附）。 

三、喪失國籍後在我國居住期間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可由戶政機關代為線上查詢，未滿十四歲者，免附）。 

四、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申請隨同回復之未成年子女，免附）。 

五、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未婚未成年子女欲申請回復者，應一併提出申請）。 

六、其他相關戶籍或身分證明文件（如辦妥喪失國籍註銷戶籍之戶籍謄本【可由戶政機關代查】或喪失國籍許可證明書影

本）。 

七、相片 1張（新式身分證相片規格）。 

八、證書規費（請以新臺幣 1200元郵政匯票繳交，受款人：內政部）；亦可使用電腦透過網際網路進入財金公司「e-Bill全

國繳費網」或在具有「行動金融卡」之行動裝置下載「e-Bill全國繳費網 APP」完成繳費。 

 

◎如欲了解申辦回復國籍應繳證件，可連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參閱，首頁-法規與申辦須知-國籍申辦須知-國籍變更申

請書暨提憑證件一覽表。 

新

住

民

會

館 

新住民會館地
址、電話、服務
時間及項目為
何？ 

臺北市目前有萬華及士林 2座新住民會館，提供新住民朋友情感交流、語言學習的園地，開辦研習課程、多元文化展覽，並提

供通譯人員諮詢服務及免費場地申借。 

 

臺北市新住民專區網站： [連結] 

 

臺北市萬華新住民會館：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段 171號（包含 1、3及 4樓）及環河南路一段臨 280之 3號（1樓） 

電話：(02)2370-1046 

開館時間：週二至週日早上 9時至下午 5時（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臺北市士林新住民會館：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 75號 

電話：(02)2883-7750、(02)2883-1735 

開館時間：週二至週日早上 9時至中午 12時、下午 2時至下午 5時（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歸

化

國

籍

測

試 

如何報名參加
歸 化 國 籍 測
試？臺北市測
試時間為何？ 

臺北市「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自 104年 2月起改採隨到隨辦方式舉行，報名時間

為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8：30至 17：30) 

 

請攜帶下列證件向本市各區任一戶政事務所報名： 

1、持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正本 

2、最近 2年內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 1張（比照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 

3、測試規費新臺幣 500元整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190
https://nit.taipei/Content_List.aspx?n=9A7B4A84568D136C

